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中法[2008]22号

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通知

各区法院、本院各业务庭：

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本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试行）》与省高级人民法院意见相抵触的，自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起不再在案件审理中参考适用。

特此通知。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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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区法院发至人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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